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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工程项目质量监管体系是我国相关管理机构在国外监管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建筑领

域的发展现状，创建的一项保障工程质量的监管体系。在应用过程中，具有保障建筑工程项目安全施

工、高质量竣工的重要作用。但随着我国整体经济飞速发展，建筑材料、施工技术也在不断革新，以

往由各地政府全面阶段的质量监管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建筑工程项目质量监管工作的实际要求。基于此，

在建筑工程项目监管中，发展跨部门合作已经成为现阶段深化建设工程领域改革背景下，急需解决的

重要问题。本文将以建设工程质量监管工作作为研究背景，阐述现阶段建设工程质量监管中的跨部门

合作现状，分析现阶段建设工程质量监管中存在的不足，探讨构建工程质量监管体系中跨部门合作机

制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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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quality supervision system is a supervision system to guarantee the quality of 

the project from the relevant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in China an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construction 

field in China. In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nsuring the safe construction and 

high-quality completion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However,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overall 

economy, building materials an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re also constantly innovating, and the quality 

supervision mode in the previous comprehensive stage of local governments has been unable to meet the actual 

requirements of the quality supervision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Based on this, in the supervision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departmental cooper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roblem urgently 

needed to be solv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field at the 

present stage. This paper will take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quality supervision as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elabor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ross-department cooper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quality supervision, 

analyze the deficiencies in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quality supervision at the present stage, and explore the 

effective strategy to construct the cross-department cooperation mechanism in the engineering quality 

supervis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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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筑工程项目的质量监管与社会大众对建设工程的基本

需求息息相关，该项工作的工作质量对社会大众是否能够获得

安全系数高的生活场所起到重要作用。但我国建筑工程质量监

管机制的起步相对较晚，且监管机制落后，因此导致建筑工程

项目的质量监管效率相对较低，腐败现象时有发生。在此背景

下，摸索出符合我国当前国情的跨部门监管机制，能够全面提

升地方政府对建设工作的质量监管水平。 

1、现阶段建设工程质量监管中的跨部门合作现状 

1.1 各地区政府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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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我国各个城市的经济取得飞快发展。产业落地增

多，人口数量增长迅速等因素导致各个城市的建筑工程项目不

断增多。当前大部分地方政府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管机构为政府

委托住建局、住建局委托质监站监管、地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执法的“分级委托、分级负责、质监站监管以及地方行政部门

执法分开”的方式，具体如图 1所示
[1]
。 

 

（图 1  地方建设工程质量政府监管机构现状图） 

1.2 现阶段工程质量监管方式 

当前各地区的建筑工程项目质量监管方式大多为政府主

导型。在该项工作实际开展中，政府处于绝对强势的主导地位，

工程项目所涉及到的其他工程质量监管参与单位在监管环节

中的主要作用是协助地方政府。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

一，现阶段建筑工程的施工许可均需通过地方政府出台的行政

许可制度，得到施工许可证方可施工投产
[2]
。其二，现阶段地

方政府实行建设工程质量监管报监制度，施工企业在得到建筑

工程项目的施工许可证后，方可申请项目所在地区政府监管，

且具体的监管工作需由地方政府下属的各级建设工程质量安

全监督管理机构实施。 

2、建设工程质量监管中存在的不足 

2.1 政府存在的问题 

2.1.1 政府监管职能错位 

现阶段各地区政府在经过不断改革过程中，一些建筑工程

的质量监管工作逐渐交由市场完成，但政府的“改一半、留一

半”的现象时有发生，与建筑行业市场内并没有形成完善的跨

部门合作机制
[3]
。以建筑工程项目施工中所开展的质量检验检

测工作为例，当前该项工作在开展中仍然需要按照政府规定的

检测内容所开展，这种“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监管”的现象导致

最终的质量监管水平并不高。且地方检验检测机构在运行过程

中，开展的检验检测标准均需符合地方政府下属的质量监督站

规定，由于地区差异性，一些地区政府并没有按照我国颁布的

相关条例进行质量监管，因此造成建筑工程的监管成效不高。 

2.1.2 政府的“双随机－公开”跨部门合作不到位 

“双随机一公开”政策主要是地区政府为缓解现阶段建筑

工程领域中的人才稀缺问题。在实际落实环节中，为降低该领

域的准入门槛，地区政府鼓励一些中小型企业积极参与到建筑

工程领域中。随后对该类企业开展事后“双随机一公开”抽查

监管。然而这一政策的实施，虽然使大量的中小企业都参与到

建筑工程领域中，同时也出现多种弊端。其一，由于地方建筑

工程项目数量剧增，导致建筑工程质量监管工作出现人员不足

问题
[4]
。其二，建筑工程的质量监管水平与检验检测机构所出

具的检验检测结果息息相关，在监管工作中，技术人员需对检

测结果提供判断，而技术人员在实际工作中普遍存在避重就轻

的现象，最终造成最终的监管结果大多以整改为主，一些重大

问题鲜有发生。 

2.2 各建设方存在的问题 

现阶段根据不同类型的建筑工程项目，所参建的建设方包

括自然人、企业方、PPP 联合体等等。其中自然人所开展的项

目大多为小型建筑，在实际施工中既没有专业图纸，又无监管

能力，且这类工程项目由于规模较小，其工程质量也不在政府

监管范围内，一旦日后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往往维权无门，且

应用中也存在较多安全隐患
[5]
。企业方主要指的是各个地方的

房地产开发企业。该类企业作为各个地区的经济支柱，地方政

府在与其对接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会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

因此在建筑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部分企业为保障项目收益，

降低工程质量现象时有发生。以生产制造业为代表的建设方，

在工程项目建设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大多为未报先建、监管不力

等。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完善所管辖地区内的营商环境，部

分地区可允许该类企业先施工，后报备，这种方式虽然可帮助

企业快速回笼资金，但一些规模较小的生产企业由于自身资金

实力有限，导致其建设的厂房也存在一定的工程质量安全隐

患。 

3、构建工程质量监管体系中跨部门合作机制的有效

策略 

3.1 转变政府监管模式，由固定转随机 

为有效改善政府对建筑工程监管方式的局限性，可转变政

府原有固定的监管模式，采取双随机监管模式。在实际工作开

展中，相关管理部门可每天在部门内随机抽取监管人员，再由

监管人员随机抽取工程项目，这种盲抽的方式可有效规避腐败

问题以及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的问题
[6]
。相关部门可将地方内现

有的监管项目上报至对应管理部门，再由该部门随机分派两个

以上的监管人员，对该工程进行监管，且针对不同施工项目需

分派不同的监管人员，通过这种轮流监管的方式，能够全面提

升对建筑工程项目的监管水平。 

3.2 加强“双随机－公开”，杜绝小腐多贪 

要想彻底规避建筑工程项目质量监管中的“小腐多贪”现

象，地方政府应加强对该领域的执法深度以及执法能力，将“双

随机-公开”这一监管机制充分落实。现阶段建筑工程领域中

的腐败现象具有频率高、隐蔽性强、目的明确等特征，因此，

相关管理部门可以其作为基础，制定严厉的处罚措施，并通过

“双随机-公开”这一监管机制将其落实到实处，如此可有效

规避建筑行业内腐败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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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提升政府对建设方的监管水平，加大监管力度 

地区政府在转变自身监管模式的基础上，还应提升对建设

方的监管水平。建筑工程项目发起人在整个项目中提供了资金

以及建设目标。建筑工程项目的资金筹措期、招标期、开工建

设期、收尾竣工期以及后续投入使用后的全寿命维修周期均以

其作为核心所开展。因此，政府应提升对建设方的监管水平，

构建强而有力的工程质量责任制度，全面提升对工程项目各个

周期的责任监管
[7]
。在此过程中，首先，地区政府应当与工程

项目相关的检验检测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等关联方签订

相应的质量监管、质量担保合同，通过法律手段约束关联单位。

其次，地方政府应加强对项目发起人的监管水平，规避其滥用

市场支配地位，在项目招标过程中恶意鼓励过度的低价竞争，

如此方可有效保障建筑工程的整体施工质量。 

3.4 增强社会主体参与力度，多方监管 

社会主体在建筑工程项目跨部门合作机制的构建中起着

重要作用。首先，地方政府应当在全新的时代背景下，积极运

用当前社会媒体的巨大影响力，在建设工程质量监管工作中加

入社会新闻媒体监管方式。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可充分发挥

出新媒体的聚焦作用，将建设工程的工程质量信息以及施工进

度细节等发布至社会新闻媒体中，使广大公众能够全面的、及

时的掌握建筑工程的施工质量，如此不仅可全面提升政府对建

设工程的质量监管水平，还可维护政府在公众心中的良好形

象，同时也大幅度增加了建筑工程项目的所有关联单位在违法

违规过程中所产生的舆论成本。其次，构建业主监管委员会。

业主是建筑工程项目的最终应用群体，其在购买房屋之前，理

应清楚地掌握建筑工程项目的整体质量，降低后续入住后的投

诉概率
[8]
。因此，地方政府应构建业主监管委员会，全面提升

业主在建筑工程项目的参与度，一旦建筑工程出现任何质量问

题，业主可与建设单位进行沟通，督促建设单位对质量问题进

行及时整改。最后，地方政府还应发挥协会组织的巨大作用。

协会组织中的各位成员通常为地区内同行业领域中的企业负

责人构成。地方政府通过加强与各协会组织的合作，可有效提

升对建筑工程领域内所有企业的管理水平，对于一些扰乱建筑

工程领域正常发展，以及破坏工程质量监管行为的不良企业，

应排除在协会组织外，如此可有效避免行业内恶意竞争的现象

出现。 

3.5 改善跨部门合作环境，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现阶段地方政府都在由传统管理模式向着服务型的管理

模式转变，政府为提升地方经济水平，促进企业发展，通常会

给予支柱型企业一些政策支持。但在服务企业过程中，政府应

在满足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对于企业提出的不合理要

求应坚决拒绝。因此，当前地方政府应结合所管辖地区的建筑

领域发展现状，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不断完善与修订，通过法

律途径引导建设工程领域对工程项目质量监管方式与体系进

行不断优化与完善
[9]
。使相关管理部门在日后的工程监管工作

中，不再局限于工程施工过程的质量监管，而是将建筑工程项

目的整个阶段，以及与其相关的监理方、勘察设计方、检验检

测方等关联方全部纳入管理体系中，最大限度转变现阶段各关

联方各自为政、重复监管的不良现象。与此同时，为避免隔靴

搔痒，地方政府应转变以往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干预建筑工程质

量监管工作的方式。地方政府在开展该项工作中，应以我国现

行的国家强制性规范以及行业要求，制定相对应的工程质量监

管内容。这种监管方式虽然在短时间内会给建筑工程项目发起

方以及承接方带来一定影响，但可有效保障该领域的健康发

展。 

另一方面，建筑企业在运行过程中所面临的资金压力问题

并不是由于工程质量监管费用高导致，而是其在运行过程中采

用的高负债运行模式导致，尤其是房地产企业，其高负债、高

杠杆的运行模式已经成为该领域的常态。2020 年 10 月，我国

住房城乡建设部、人民银行联合召开房地产企业座谈会，2021

年 1 月，相关监管部门正式出台房地产企业融资新规，即“三

道红线”政策，该政策中的三道红线指的是（1）剔除预收款

后的资产负债率＞70%；（2）净负债率＞100%；（3）现金短债

比＜1。旨在遏制一些企业的盲目扩张行为，提升求自身抗风

险能力。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在开展建筑工程质量监管工作

中，应积极按照国家相关规范以及法律发挥进行高效监管，并

且需结合地方发展现状，积极补充针对地方房地产企业发展现

状的地方性文件，避免企业将借贷成本转移到降低建设工程质

量监管的要求上来。 

结束语： 

综上所述，提升建设工程项目的质量监管工作是保障工程

质量，提升政府公信力的重要因素。建设工程质量监管中，跨

部门合作所涉及的关联方以及政府部门较多，且会受外界环

境、市场竞争、政府职能改革的影响，不仅对地方政府产生极

大考验，同时还考验政府对各关联方之间利益关系之间的把

握。因此，为全面提升建设工程项目质量监管水平，地方政府

应对建筑工程项目的关联方责任进行全面梳理，分析并解决各

个关联方存在问题，构建良好的跨部门合作环境，构建服务型

政府，如此方可保障建筑工程项目的建设质量，为地方经济的

稳定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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